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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2008 年 5 月，政府推出資歷架構以建立「四通八達」的學習

階梯，從而鼓勵終身學習，並持之以恆地不斷提升本港整體

工作人口的質素，使之更專業化和多元化。  

 

� 至今，我們已為 19 個行業1成立了「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」

（諮委會），相關行業的從業員人數約佔本港整體勞動人口

的百分之四十六。最新的保安服務業諮委會剛於今年 1 月 1

日成立。19 個行業中，12 個諮委會已制訂其行業的《能力

標準說明》，其餘諮委會亦會相繼完成有關工作，以訂明業

內各級的能力標準，供人力資源管理之用。我們會繼續協助

不同行業的持分者探討成立新的諮委會。  

 

� 此外，資歷架構下的「過往資歷認可」機制由 2008 年 6 月

起推行，現已推展至 8 個行業2。「過往資歷認可」機制整體

運作暢順和有效。評估機構已辦理超過 5  400 份申請，涉及

超過 11  100 張資歷證明書，而幾乎所有申請人（99.5%）均

獲頒授資歷證明書，確認所具備的能力。我們會繼續監察有

關機制的成效，並協助其他行業推行「過往資歷認可」機制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19 個 諮 委 會 包 括 印 刷 及 出 版 業 、 鐘 錶 業 、 中 式 飲 食 業 、 美 髮 業 、 物 業 管理 業、機 電 業、珠 寶 業、資 訊 科 技 及 通 訊 業、汽 車 業、美 容 業、物 流 業 、銀 行 業 、 進 出 口 業 、 檢 測 及 認 證 業 、 零 售 業 、 保 險 業 、 製 造 科 技 業 （ 模具 、 金 屬 及 塑 膠 ）、 安 老 服 務 業 及 保 安 服 務 業 。  2  8 個 推 行「 過 往 資 歷 認 可 」機 制 的 行 業 包 括 包 括 印 刷 及 出 版 業、鐘 錶 業 、美 髮 業 、 物 業 管 理 業 、 汽 車 業 、 珠 寶 業 、 物 流 業 及 剛 於 今 年 1 月 7 日 推行 「 過 往 資 歷 認 可 」 的 中 式 飲 食 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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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期令更多從業員受惠。  

 

� 另外，由 2011 年 8 月開始，我們推行了資歷架構支援計劃

的改善措施，放寬了運作規範（包括涵蓋範圍、申請資格及

資助水平），並資助教育培訓機構發展「能力為本」課程等，

以促進資歷架構的發展。改善措施受到教育及培訓機構的歡

迎，反應良好，所發放的資助大幅增加，由 2011 年 7 月底

的 1,800 萬元增至 2012 年 12 月底的 5,100 萬元，共有 232

間教育及培訓機構申請資助。  

 

� 我們更於 2012 年 10 月宣布推行「資歷名銜計劃」及「資歷

學分」。「資歷名銜計劃」訂明了資歷架構下各級別的資歷可

選用的名銜，通過簡化和統一資歷名銜，確保資歷名銜的一

致性和透明度，以及更清楚反映課程的資歷級別。至於「資

歷學分」，是量度修畢資歷架構認可課程所需的學習時間標

準。「資歷學分」制度提供了清晰和透明的資訊，讓進修人

士 了解 課程 的學習 量及 預計 完成課 程所 需的 學習時 間和 努

力。  

 

� 展望未來，我們會進一步探討發展學分累積與轉移機制，和

促進與其他地區資歷架構的合作。政府將更積極促進諮委會

與教育及培訓機構之間的合作，為青少年及在職人士提供更

多、更到位的培訓機會，務使教育、培訓與創業、就業更無

縫地接軌，亦讓青少年及早作出生涯規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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